通知附件1：

电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项目提案申报要求
（1） [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2]申报项目要求
1. 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对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标准化指导性技术文件的相关规定，应明确在电影标准体系中所处位置。
2. 申报项目应符合国家电影产业发展规划和市场需求，政府急需，对规范市场秩序有推动作用；或市场和企业急需，具有较好的应用前景，对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推动作用。
3. 申报项目应具有明确的技术指标和实施计划，具备一定的前期研究和工作基础。
4. 申报项目应与现行或已立项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协调一致。项目申报单位或个人在申报项目之前，应对申报项目进行查新、查重，对存在交叉、重复、矛盾、冲突的，应进行协调。若发现现行或已立项国家标准项目或行业标准项目存在需要协调问题的，可向电影标委会秘书处反馈并提出协调建议。
（2）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5]主要起草单位、起草人、申报主体要求
表1 标准项目负责人、标准专员、技术专员能力和资质要求
	标准项目角色
	专业技术能力
	标准化专业技术能力
	其他能力
	专业技术资质
	标准化专业技术资质

	
	较强的技术实力和研究能力，具有与申报项目相关的研究基础和实践经验，掌握国内外相关领域技术和标准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较好的标准化工作基础，熟悉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掌握标准化专业理论知识和基本原则，掌握标准起草的基本规则和要求
	较强的沟通、组织、协调、文字能力，能够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协调一致，如期推进标准研制工作
	高级及以上职称或相当行政职务，项目相关5年及以上专业技术从业经历
	参加过标准研制和编写专业知识培训或考核通过；负责过至少1项或作为主要起草人（第2或第3起草人）参与过至少2项或作为其他起草人参与过至少3项已发布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项目负责人
	应符合
	应符合
	应符合
	应符合
	应符合

	标准专员
	宜符合
	应符合
	宜符合
	宜符合
	应符合

	技术专员
	应符合
	宜符合
	宜符合
	应符合
	宜符合


1. 为保证标准质量和实施进度，负责起草单位（第1起草单位）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有良好信誉和行业影响力，具备实施该项目所需资金支持、技术力量、资源保障、研发条件以及工作环境，具备开展标准研制工作的能力和条件，能够保障电影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按期完成。
2. 为保证标准的通用性、适用性、协商一致性，制定标准项目或修订内容较多、技术内容变化较大的修订标准项目，特别是影响重大或跨行业、跨领域的标准项目，除负责起草单位外，宜明确第2~第3起草单位等主要起草单位，起草单位应包括利益相关方，特别应包括重要利益相关方。
3. 原则上，负责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单位中，应至少有一个单位满足以下条件：作为负责起草单位负责过至少1项或作为主要起草单位参与过至少2项已发布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工作。负责起草单位宜满足上述条件。
4. 为保证标准研制进度和编制质量，标准项目应设项目负责人（第1起草人），宜设标准专员（第2或第3起草人）和技术专员（第2或第3起草人）各1名。项目负责人应全面负责标准项目研制质量和实施进度；标准专员协助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标准研究和编制的协调性和规范性；技术专员协助项目负责人，主要负责标准研究和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
5. 原则上，项目负责人应符合表1规定的要求，否则应设标准专员和技术专员，且标准专员和技术专员应符合表1规定的要求。
6. 申报主体为组织或机构的，若满足条件的，可申请作为负责起草单位负责所申报标准项目的研制；若不满足条件的，宜委托或邀请其他满足条件的单位负责标准项目研制，可作为起草单位参与起草工作。
7. 申报主体若为个人的，可推荐满足条件的负责起草单位、主要起草单位和项目负责人、标准专员、技术专员等起草工作组核心成员。
8. 负责起草单位有2项无故逾期或被撤销的项目时，5年内不得负责新的项目；项目负责人正制（修）订2个及以上项目时不得负责新项目；项目负责人有无故逾期或被撤销的项目时，5年内不得负责新项目。
（3） [bookmark: OLE_LINK4]申报材料要求
1. 《电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项目提案》。应包括必要性、可行性、国内外技术和标准及其应用情况、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情况、主要技术要求、适用范围、进度安排等内容。
2. 《电影国家标准/行业标准项目提案汇总表》。
3. 标准草案。国家标准项目应提供、行业标准项目宜提供标准草案。标准草案应明确标准的范围、主要章节和各章节规定的主要技术内容，编写应符合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
4. 采用国际标准的，应附相关国际标准原文和译文。
5. 规范性引用或基于团体标准、国外标准或需授权的国际标准制定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应承诺提供或承诺在标准审查前提供授权证明。
6. 标准涉及专利时应提供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证明材料和已披露的专利清单，宜提供知识产权报告和专利许可声明的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7. 负责起草单位、主要起草单位、项目负责人、标准专员和技术专员相关资质证明材料。
